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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0歲的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，憑對「人

權應受保障」的信念，不惜冒終身監禁甚至被追

殺的風險，今年6月隻身從夏威夷飛到香港，將在

國安局旗下外判商工作時取得的無數密件公開，

掀起監控風暴，影響所及，不少國家的諜報機關

被迫進入公眾視線，不再是毫無透明度的國家機

密，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了向公眾解釋，亦解密了

數千頁密檔。 

 

  本人引申斯諾登的例子，就是用來佐證香港人

權受到很好保障，否則斯諾登也不會選擇在香港

落腳，在香港他再接受本地報章的採訪，也證明

香港新聞自由，言論及新聞自由乃香港特區市民的

基本權利。絕不是某些人所認為，自回歸以來，對

人權的保障出現倒退，其實香港在多個範疇，包括保

障私隱、平等機會、新聞和言論自由等方面，情況均

有所進步。 

 

  通過定期向聯合國人權條約監察機制提交報告，香

港特區政府在推廣和保障人權方面的表現受到公開

審議，並受到立法會、傳媒、多個非政府人權組織及

市民大眾經常監察。事實上，過去10年的民意調查

亦顯示，市民並不認為香港的人權狀況出現倒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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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幾年，令人樂見多項保障人權的法例作出修訂和實

施，例如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獲修訂，《種族

歧視條例》及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》

全面實施。而大幅改善酷刑聲請的審核和上訴機制，

實施法定最低工資，探討標準工時及香港制定貧窮線

以及2017特首普選政改諮詢開展等，方方面面說明香

港在保障人權問題上是相當進取的。 

 

  本人認為，儘管香港特區提交報告的篇幅有限(只有

2頁)，不能洋洋灑灑的描述香港保障人權的具體情

況，政府當局還是可以用精簡的文字，聽取各方的意

見，以確保報告能涵蓋主要的關注範疇。 

 
    本人希望，香港特區報告中能夠側重於描述香港特

區面對的主要挑戰，同時可以陳述政府當局應對這些

挑戰的措施。近年較受社會廣泛關注的多項事項，  報

告應加強聚焦解釋，例如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之間的

矛盾、本地免費電視的發牌、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免

受歧視、維護司法獨立等事宜。 

 
  本人贊同，就對殘疾人、婦女及兒童權利的保障，

並對少數族裔人士、不同性傾向人士等個別組群提供

支援，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香港特區政府有必要繼

續努力，確保所推行的措施配合本地的實際情況，做

好更多推動人權保障的實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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